
1 
 

病人約章 

權利責任與常識 互享互助互得益 

 
病人約章的目的，是向市民解釋使用公立醫院服務時應有的權利及責任。了解自己

的權利與責任，對於你和醫療護理人員的關係，相得益彰。 

病人約章列出社區與醫院如何藉著積極及開明的夥伴關係，促進醫療護理的成效。 

 

權利 
醫治權 
 有權得到符合現時認可標準的醫療服務。 

認可標準的醫療服務，是以目前醫療專業團體所採納的標準為根據。 

 

 

知悉權 

 有權知道醫院管理局提供的醫療護理服務資料及收費。 

你可以在醫院內取得有關各項資料。 

 

 

 有權清楚知道你的病情、診斷、病情發展、治療計劃，包括常見的問題及 

其他可行的療法。 

你有權知道任何可能會影響你的醫治決定的資料。 

 

 

 有權知道處方藥物的名稱，以及藥物在你的情況下會發揮的正常作用及可

能產生的副作用。 

由㇐九九四年開始，各公立醫院已全面推行藥物標籤制度，使你可以獲得

處方藥物的資料。 

 

 

 有權知道有關你的病情及治療方面的資料。 

這個權利是讓你能夠參與和你的治療有關的決定，與及方便日後的治療及

康復。醫院會按照本身工作程序而提供醫療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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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權 

 有權接受或拒絕任何藥物、檢驗或療法，並獲知所作決定可能引起的後果。 

你的意願將會受到尊重。但是，你亦應清楚了解拒絕治療後所構成的危險

和損害。 

 

 有權徵詢其他醫生的意見。 

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，你是由㇐組臨床醫生照料，可以得到超過㇐位醫生

提供的專業醫療意見。但如你覺得需要尋求私家醫生的意見，是有權在公

立醫院體制外自行徵詢該意見。 

 

 有權選擇是否參與醫學研究計劃。 

醫院方面，必須事先取得你的書面同意才會請你參與公立醫院所進行的醫

學研究計劃。院方亦須事前向你清楚解釋研究計劃各方面的詳情。 

 

 

私隱權 

 有權就個人的私隱權、尊嚴、宗教信仰及文化信念獲得尊重。 

你的個人信仰及意願，在不損害其他病人或醫護人員權利的情況下，是會

獲得尊重的。由於過去不同因素，各間醫院的設備及環境都不相同，但各

醫院會盡量保障病人獲得最低限度的私隱權。 

 

 有權得到院方將你的病情資料保密。 

在正常的情況下，有關你的病情資料，在未經你的同意下，院方不會向他

人透露。 

 

 

申訴權 

 有權向醫院管理局提出申訴，並得到迅速及公允的處理。 

每間醫院或診所均設有病人聯絡主任，處理你以口頭或書面作出的正式投

訴，並由適當的人員進行調查和跟進。醫院方面會在合理的時間內，就你

的投訴，作出答覆，並說明已採取或將採取的行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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責任 
 應向醫療護理人員詳盡地提供你的健康狀況、過往曾患的疾病、敏感症及

其他有關詳情。 
 

 應遵從醫生提出並經你同意的治療程序，及有關指引。 
 

 
 為顧及其他病人及醫院職員的權利，應遵守醫院所訂定的規則。 

 

 

 應準時應診，如不能依期赴診，應盡早通知有關醫院或診所。 

 

 

 不應要求醫療護理人員提供不正確的資料、收據或病假證明書。 

 

 

 不應隨便浪費醫療資源。 

 

 

 

 

如有任何意見或建議，請致電：2300 6555。 

醫管局資訊網：http://www.ha.org.hk 

 

如問題仍未解決或需要進㇐步跟進，可聯絡病人聯絡主任。 

 律敦治及鄧肇堅醫院            電話：2291 2020  

 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        電話：2595 6357 

 

 
 

 

資料來源：醫院管理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最後更新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26 日 


